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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举报奖励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近日，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吉林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吉林省违法违规使用医

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该政策于 2023 年
8月 1日正式施行。具体情况如下。 

  一、出台《实施细则》背景 

  自 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强化全省医疗保障事业，加强医保基金安全工作。吉林省医疗保障局作为

省政府新成立的机构，始终把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探索创新

基金监管方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基金监管。2019 年，吉林省医疗

保障局会同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吉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

实施细则（试行）》（吉医保联〔2019〕7号，以下简称原《细则》），建立

起我省举报欺诈骗保行为奖励制度。近年来，随着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深入
推进，基金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特别是《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的

出台，促进我省要加紧构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为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鼓励群众参与医保基金监管事业，持续强化社会监督作用，共同守护好人
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工作部署和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对原《细则》进行了修订，制定新的《实施

细则》。 

  二、制定《实施细则》原则 

  （一）坚持畅通渠道、优化流程，方便人民群众参与原则。为方便群众举

报，全省各统筹区医疗保障部门及时公布打击欺诈骗保举报电话，并可通过互

联网、微信、信函邮寄等多种举报渠道，对发现身边的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

基金线索进行举报。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建立了信息举报登记制度，对接收的举

报信息进行登记，举报线索实施全过程管理，并按照内部工作程序进行处理，

对据实举报并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实施奖励的，按照简化流程，便捷奖

励兑付的渠道，最大限度方便举报人领取举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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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案件保密、信息安全，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原则。对于举报信

息，医疗保障部门坚持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明确

规定“各级医保部门内部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不得泄露举报人

相关信息。因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损害举报人利益的，按相关规定处理”。坚

持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及权益至上的理念。 

  （三）坚持信息有效、举报必查，正面引导社会监督原则。举报人应当对

举报内容及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应

当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我省《实施细则》规定奖励举报人的条件，完全是

贯彻落实国家规定。对于举报人提供的举报线索，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应全面核

查、深入分析、去伪求真。既不能泛泛而查；也不能走马观花，走过程、走形

式，更不能根据举报基础信息对被举报对象作有罪推定。《实施细则》规定医

疗保障部门对发放举报奖励应当进行严格审核，发现通过伪造材料、隐瞒事实

等方式骗取举报奖励的，医疗保障部门不仅有权全额收回奖励，还要依法追究

当事人责任。 

  三、《实施细则》条款解读 

  《实施细则》共十八条，在国家办法 15 条规定举报奖励制度的目的依据、

适用范围，以及奖励的原则、条件、标准、发放、领取、兑付、收回等内容基

础上，我省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完善，并新增条款 3条。其文件整体条款内容如

下： 

  《实施细则》第一条至第三条，主要是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和原则。 

  《实施细则》第四条，主要是明确省与各统筹区实施举报奖励的责任。 

  《实施细则》第五条至第七条，主要是明确举报奖励发放部门及符合发放

的条件和不予奖励的情形。 

  《实施细则》第八条，主要是明确举报奖励的上限和下限及奖励比例的确

定。 

  《实施细则》第九条，主要是明确多人、多次举报的情形，查实后奖励资

金的发放规则。 

  《实施细则》第十条，主要是明确奖励资金发放工作期限及领取奖励资金

的期限，以及多人举报奖励资金领取的分配问题。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主要是明确要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应开辟便捷的

兑付渠道，便于举报人领取举报奖励资金和兑付方式。 

  《实施细则》第十二条，主要是明确医疗保障部门发现通过伪造材料、隐
瞒事实等方式骗取举报奖励的处置及奖励资金的完税办法。 

  《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主要是对本《实施细则》中案值的解释。 



  《实施细则》第十四条，主要是举报信息保密方面的规定。 

  《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主要是明确奖励资金原则上发放的程

序和来源渠道。 

  《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主要是要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执行
本细则及明确执行时间。 


